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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A6_81_E5_c122_484723.htm 一、要处理好与当

事人的关系 对待穷人要有同情心。时下有一句流行的话：“

法律是律师的饭碗！”这话一点儿不错，律师就是吃法律这

碗饭的，但是除了物质上的追求之外，还要有精神上的追求

，那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信念追求。有的当事人生活确实很

困难，特别是下岗职工和打工仔或农民工遭到老板克扣、盘

剥，有的连饭都吃不上，生活困窘到极点。对这种当事人，

要富有同情心。 我在海南当律师的时候，某百货公司的下岗

职工中，有的靠在菜市场上捡卖剩下的白菜叶度日，然而他

们对所在单位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救济的正当

要求遭到拒绝，在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起诉到

某区法院，该区法院居然以所谓企业改制分流案件，法院不

宜受理为借口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在他们在最困难、最无奈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做为一名有良知的律师不能无动于衷

。常言道，路见不平，丈夫当拔刀相助。当时我按排一名律

师给写一份上诉状，他很不情愿，以种种理由搪塞推诿。我

在此情况下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个案子，通过上诉，海口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了某区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最后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官司胜诉后，当事人自愿的交了

一部分代理费，千恩万谢，这时你的精神享受远远超过物质

上的追求。 去年某地工商银行改制分流，他们出台的政策与

劳动法相悖。正式职工买断工龄每年给5000元，对所谓的代

办员不管工龄多长一共给5000元打发了事。这些以代办员名



义招收的职工，多数都工作10年以上，干的都是正式职工的

工作。但该行不能一视同仁，对一样的职工，不一样的待遇

，按劳动法规定，在同一单位工作十年以上的，用人单位应

当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且应同工同酬。这些被分

流的人员大多是女职工，她们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银行，

而银行却那样冷酷无情。我代理了其中五个人的案件，请求

额高达100余万元，我只收5000元代理费，带有法律援助性质

，由于某种势力的干扰，仲裁和一审都败诉了，但当事人并

未埋怨我，我支持他们上诉，现在该案还在二审审理中，我

们相信正义终究能战胜邪恶。 俗话说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对

待这些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你不收或少收了他们的代理费，

表面上看是亏了，但是通过一个官司，每一个当事人都是你

的活广告，他们会给你带来一批当事人。而有的同行，目光

短浅，眼睛里除了钱还是钱，亏本的买卖不干，理由也很正

当：律师也要吃饭。但是你没有一点同情心，你的业务是永

远不会做大的。绝大多数当事人是“知恩图报”的，今年过

年有一位当事人因生活困难，给我送了二条鲤鱼，我感到这

二条鱼比两千元钱还珍贵，这是当事人向你表达的一片心意

。佛书上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就是人类的同情心

菩萨心，我始终认为没有同情心的律师是一种灵魂的缺失，

在法律服务的市场上，终究是会败下阵来的。 对待富人，绝

不阿谀奉迎。我有一位当事人是亿万富翁。在代理案件中，

我发现他最骨子有一种高傲的神气，仿佛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在代理案件中你要按他的指挥棒转。在十年前每年1万元的

顾问费不算少了，当他找我继续签合同的时候，被我拒绝了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律师要有尊严，要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不能总围钱转。后来那位当事人遇到官司又找我代理案件

的时候，我按规定收费，一个案件就收他几万元。 对待富人

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你有钱是你的，我绝不嫉妒和艳羡，

精神上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我现在给一家国有特大型企

业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该企业注册资金200亿元。企业大就有

财大气粗以势压人的感觉，象这种企业，你一年也见不到他

们的老总，与你接触都是企业的机关处室人员，你一方面要

和这些“上帝”搞好关系，一方面工作还要工作出色。但是

给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是非常难的，他们的官司经常是败

多胜少，在法官的眼里国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在

诉讼中司法天平的法码经常往所谓的弱势群体倾斜，造成国

有资产通过“合法渠道”流失。这是司法腐败造成的。 面对

这种局面，律师是有苦衷的，如果你不同他们搞好关系，往

往把败诉的责任迁怒于你，说你不会和法官拉关系，说你无

能等等。律师给这类企业当顾问犹如走钢丝，弄不好就要掉

下来。但是给国企当顾问仅靠拉关系是不行的，在关键时候

你要有出色的“表演”。他们经常有重大项目或案件需要论

证，他邀请好多律师听案情介绍，然后让你发表意见。这如

同临场考试一样，只要你的表现技高一筹，可能就会胜出。

当然，你要想技高一筹，技压群芳，就要有深厚的法学功底

，尽量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当事人觉得你真才实学，

这样你才能赢得尊重。 从我给国企当顾问的实践来看，要想

当好顾问，第一，要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第二、要有归

纳和概括能力；第三、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若即若离；第四

、为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撰写的代理词，要讲究逻辑，有

理有力，说理性强；第五、对拿得准的案件，要敢于表态，



不要模棱两可。 二、要处理好与法官的关系。 律师和法官的

价值取向不同，律师是代理一方当事人说话的，法官则尽量

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但是律师和法官也有共

性的地方，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的尊

严。因此，律师只能在这个相同点上做文章。 我认为律师与

法官的关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认真研究案情，

理清法律关系，对案件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抓住系争焦点

。 第二、要认真准备证据目录。有些同行开庭时，向法庭出

示一大堆证据，究竟想证明什么，没有头绪，杂乱无章，我

认为证据目录要围绕争执的焦点分组准备。每一组证据只围

绕一个焦点问题就可以了，比如合同纠纷，或围绕违约，或

说明质量问题，或付款，或诉讼时效等等。这是我的经验之

谈，而有的律师也有证据目录，但把不同的证据内容放到一

起，一锅煮，头绪紊乱，这样就分散了主题，游离了系争焦

点，不利于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采信。 陈毅元帅曾有一首示

儿诗，诗曰：“汝要学写诗，功夫在诗外。”把这句诗借用

我们代理案件，也是很贴切的，即在庭前把证据目录准备好

，把证据的名称，证据的内容，所要证明的对象，证据的来

源在目录里一一列清，这样在庭审中就会有条不紊，直奔主

题。我经常在法庭上发现一些同行，手持一堆证据，但没有

归纳或整理，庭审中显得十分零乱和无序。特别是当审判长

向其发问你提出的问题有何证据证明时，往往是手足无措，

经常受到审判人员的训斥。如果你预先将证据准备得有条有

理，严谨有序，就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审判人员也会对你

刮目相看。这种庭外功夫，是庭审中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小

视。 第三、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要尊重审判人员，听从其调



度和指挥，特别是当对方当事人或律师发表意见时，不要打

断人家的发言，要控制情绪，切忌冲动。俗话说有理不在声

高，吵架或辱骂丝毫无助于案件的解决。再者，当你吵架时

，书记员一般不记录。你的发言没有任何作用，只是宣泄而

已。其后果是法官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可能影响公正的裁

判。 第四、在对证据的调查质证中，是就是，非就是非，不

要瞪着眼睛说瞎话，采取“一概不承认主义”，这样的律师

不在少数。但是，你要知道，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

联性最终要由法官来认证。你的胡搅蛮缠，黑白颠倒不仅于

事无补，更增加了法官的反感。某年我在海南三亚代理一起

劳动争议纠纷案，我是××银行的代理人，该行为减员增效

，解除了考试不合格的员工，其中有几位孕妇。我当庭承认

，解除孕妇劳动合同行为，违反了劳动法，我们愿意纠正，

但对其他不合理请求则据理力争。后来听说该案的审判长对

我有很好的印象。我认为“文明”一点，“老实”一点，这

样效果反而更好。 第五，要认真撰写辩护词或代理词。在实

践中有很大一部分律师开罢庭就向当事人交了差，根本不写

代理词。这样做不仅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而且对法官裁量

案情和起草判决书不利。须知，法官也是常人。常言说智者

千虑必有一失，兼听则明。如果你的代理意见依事实和法律

对争议的焦点问题观点明确、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完全可

以左右法官对案件的认识。若干年来，我每代理一起案件，

都象撰写论文一样写代理词或辩护词。我认为一篇好的代理

意见，就是一篇论文，有论点有论据，少说空话，少用讽刺

挖苦或声讨的语言。你要想到你的意见是给法官作参考的，

否则你骂上一千遍不公正也没有丝毫作用。 第六，要尽可能



的与法官进行交流和沟通。现在各地法院搞审判改革，为了

防止司法腐败不让法官和当事人接触，这是对的，但是只要

我们不搞歪门邪道，在法官办公室谈案情，也不应当遭到拒

绝。东北有一位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法官，在炕头上办案，

每年调解几百起案件，不都是和当事接触吗？除了约谈之外

，还可以用信函的方式或电子邮件与法官交流，其目的就是

要使法官深入了解案情，尽量说服法官接受你的观点。 在怎

样处理与法官的关系问题上，美国著名律师F.李.贝还有一些

精辟的见解，值得借鉴。 （1）尊重法庭。你选择的语言和

辩护方式都应该对法庭表示应有的尊重。如果你认为你在法

庭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获得补偿的最好方法是上诉，而不

是以粗鲁态度来表示你的异议。 （2）努力理解法官的观点

。你是一名辩护律师，责任是为你的当事人进行辩护，而法

官则需要对双方当事人负责。你可以扪心自问：“如果要求

我在本案中进行判决，根据双方的辩护，而不是仅仅根据我

的辩护，我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3）尽力帮助法庭。案

件备忘应当尽量详尽，清楚合理。你应当尽量适应法庭的时

间安排，尽全力向法庭职员提供帮助。在军队里，一般认为

，被认命的军官有责任“在成为一位军官的同时也成为一位

绅士。”同样，辩护律师有责任在每个人面前，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面对的法官，“在成为一名律师的同时也成为一位

绅士。” （4）与法官说话时，千万，千万，千万要注意，

你所说的话应该像纯金般真实。缺少了律师们的参与，法庭

没法运转。在你向法官进行陈述的时候，必须记住，你曾经

发过誓。得到法官们信任的律师通常会发现，他们的工作环

境相当轻松愉快。然而，只要你曾经误导过法官一次，那么



，你必须经过多年努力才能改变法官对你的偏见，当然，必

须对此付出沉重代价。 在和法官打交道时，法律实践工作中

和任何人打交道都如此，第一印象尤为重要。在你开始你的

辩护生涯时，务必反复排练，直到熟记在心为止。如果你准

备不充分，当法官向你提出一个问题时，由于你没有应付这

样局面的经验，就无法讯速、敏捷地回答法官的问题。 这里

我要特别强调，你的回答应当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政治家

们喜欢回避直接问题，一个简洁的回答，他们可以把它演绎

成长篇宏论。这一招在法庭上不适用。要是律师们在某个简

单问题上，抑或是某个复杂问题上，和法官兜圈子，纠缠不

休，会使法官感到非常恼火。如果你不清楚法官究竟想知道

什么，你尽可以要求他把问题提得更清楚一点，但千万不要

“回避”它。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竭力避免回答法官的问题，

他们是得不到法官的尊重的。 三、要正确处理办案和学习、

研究的关系。 我1983年从业，迄今已历23个春秋。在我从事

这个职业的经历中，用1/2的时间办案，1/2的时间读书和思考

。办案是实践，读书或研究问题是提高理论素养。理论来源

于实践，但理论又指导实践。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律师，一定

要打好基础理论功底，否则在撰写法律文书时，没有法言法

语，除了几条干巴巴法律条款外，全是大白话，有的无话可

说，有的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代理意见登不了大雅之

堂，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理论功底，有不少律师不读书不看报

。除办案之外，把精力全放在社交上。不可讳言，这些人中

不乏成功之士。但是我认为，律师不能成为办案的机器，办

案之余还要追求一点“形而上”的东西。尽量做一名有学问

的律师。 当今世界是知识爆炸时代，法学理论也在不断的更



新和发展。象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安乐死、器官移植、建

筑物区分析有权、买卖中的所有权保留，等新的问题层出不

穷，法学家们都在有针对性的研究相关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我国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了融入市场经济大家族的

步伐，立法也不断的与世界先进的国家法律接轨。如果我们

闭目塞听，闭门自守，不接受新的理论，不研究新问题，一

名律师不要很长时间，在五年时间就变成了“法盲”。这不

是危言耸听。 不久前我接触一个老律师，他名片上有很多头

衔，但在交谈中我觉得他的法律知识出奇的老化。比如他说

合同签订地法院也有管辖权，这就是多年前的事了。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早已修改了有关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之规定，合同纠纷

引起的诉讼，受诉管辖法院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履行地，

一是被告住所地。做为一名资深律师居然对此一无所知。我

与其谈到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

诉讼主体，并且也可对外签约，他坚称不可。我一听不再与

其争辩，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40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当事人的其

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但又不是具备法

人资格的组织，其中第（5）项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

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做为一名老律师在常识上出丑是很

不应该的。这就是不注重学习之故。常言说，磨刀不误砍柴

功。所以我奉劝一些同道，千万不能忽视对新法律法规和法

学理论的学习和钻研。我们在办案中，经常会遇到不能排解

的障碍，多数都是因为法律知识面窄，没有扎实的理论基本

功所致。 在理论学习上我非常推崇著名法学家谢怀拭先生关



于“一本主义”，取法乎上的观点，所谓一本书主义，就是

选一本民法基本原理的书，通读透懂，滥熟于胸，把基本观

点都消化在腹笥之中，需要的时候信手拈来。所谓“取法乎

上”就是选理论造诣较深的科书。谢教授非常推崇他的恩师

梅仲协先生的《民法要义》，这本书已成为中国民法理论的

经典，至今亦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现在法学园地新作品

层出不穷。特别是台湾法学家和德国民法理论著作在书店都

可买到，那些作品理论深邃，观点新颖，不仿选一两本名著

反复咀嚼，长此以往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